
《教育管理信息化标准》应用示范区建设实施办法（试行）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7/2021_2022__E3_80_8A_

E6_95_99_E8_82_B2_E7_c36_327784.htm 一、建设内容、意义

及要求 1. 为进一步推动《教育管理信息化标准》（以下简称

《标准》）的贯彻实施，建立《标准》的应用示范基地，积

累《标准》应用的经验和成果，加速《标准》在全国范围内

的应用和推广，根据《教育部关于发布实施〈教育管理信息

化标准〉（第一部分：学校管理信息标准）的通知》（教

发[2002]27号）精神，决定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选

择1-2个有条件的地区（原则上地市级1个，区县级1个）建立

《标准》应用示范区（以下简称示范区）。 2. 示范区是指:在

一定的行政区域内，利用计算机及网络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

建立符合《教育管理信息化标准》的区域管理信息系统，为

区域内的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的日常管理工作提供服务；并

建立一条快捷的教育信息收集和发布渠道，为各级政府和教

育行政部门的管理和决策提供及时、可靠的信息。 3. 示范区

的建成，对各级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工作的作用和意

义体现在： （1）各级政府 获取全面、准确、及时的教育信

息，为政府的科学、准确决策（特别是与教育有关的宏观决

策）提供依据。 （2）各级教育行政部门 建立一条方便、快

捷、畅通的教育信息收集与发布渠道，不仅能为各级政府和

上级教育主管部门提供及时可靠的教育信息，还能为本部门

的管理和决策提供大量的信息服务，实现教育管理信息资源

的交流与共享。同时，通过建立相应的业务资源管理系统，

提高部门内部的办公管理水平和工作效率。 （3）学校 可以



方便地满足各级政府和上级教育主管部门的信息需求，对外

实现联网，进行信息资源的交流与共享，为学校的管理和教

学提供服务。同时，通过建立学校内部的办公及综合业务资

源管理系统，实现学校主要工作的计算机管理，提高学校的

管理水平。 二、 示范区建设条件 1. 示范区建设必须由当地教

育行政部门负责领导和组织实施，并具有相应的组织实施机

构。 2. 突出发挥地方发展特色，在同类区域中具有典型性和

代表性，对周围和同类地区具有示范引导和辐射作用。 3. 示

范区与同类地区相比，必须具有较好的教育信息化建设条件

，必须保证相当数量独立建制的学校与示范区教育行政部门

实现网络连接。 4. 制定科学可行的示范区发展总体规划和方

案，具有超前性和先导性，示范作用突出，可操作性强。 三

、申报与审批 1. 示范区的申报由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向教育

部推荐，并提交申报材料。鉴于示范区的建设涉及到校园网

、城域网、《教育管理信息化标准》应用等技术问题，为此

，委托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具体负责示范区申报材料的

评审工作。各地将示范区申报材料送寄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

中心。 申报材料包括：所在地区教育行政部门申请报告；所

在地区教育信息化建设的现状，特别是教育管理信息化建设

的现状；所在地区教育区域网建设方案；所在地区教育信息

化建设工作计划；示范区申请表。 2. 教育部在对申报材料审

核后，对符合要求的，授予申请单位"《教育管理信息化标准

》应用示范区"组织实施资格，由各地教育行政部门组织实施

。经过一定时期的实施，由组织实施单位申请考核、验收，

教育部直接或委托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进行全面考核、验收。

经考核、验收合格，授?quot.《教育管理信息化标准》应用示



范区"称号，正式挂牌。 3. 考核标准 （1）应作为各地教育行

政部门的工作重点，列入教育行政部门日常工作，由当地教

育行政部门统一领导、协调并组织实施。 （2）具有适应教

育信息化发展的组织实施机构。 （3）使用符合《教育管理

信息化标准》的示范软件系统，实现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业

务管理工作的计算机化，并实现教育管理信息从学校基层的

数据录入、管理、查询、统计、分析、上报（含网上上报等

多种方式）整个过程的计算机化。 （4）示范区内90％以上独

立建制的学校安装使用符合《教育管理信息化标准》的示范

软件。 四、实施和管理 1. 示范区由教育部发展规划司负责管

理，进行统筹规划、协调布局，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负

责业务和技术指导。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计划统计工作

的部门和信息中心负责本地区示范区的推荐，并协助示范区

的建设。 2. 示范区由当地教育行政部门组织实施。 3. 各地要

做好示范区建设发展规划和布局，充分发挥示范区的辐射和

带动作用。 4. 各级示范区的上级主管部门应对示范区建设给

予倾斜支持，加强管理，不断总结经验，交流信息。 5. 教育

部将对示范区建设给予多方面的支持，包括： （1）政策指

导与技术支持； （2）开展有关教育信息化的建设项目时，

优先考虑示范区； （3） 加强对示范区的宣传，并对示范区

的经验和成果进行推广应用，推动全国教育管理信息化建设

； （4） 对优秀示范区进行表彰和鼓励。 6. 示范区建设

于2003年底前完成。 附件：《教育管理信息化标准》应用示

范区申请表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